《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少数民族语文教材
管理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一、文件出台的背景
[bookmark: _GoBack]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是人才培养的铸魂工程。2021年8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提出将少数民族语文教材（以下简称民族语文教材）纳入本地区中小学教材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并严格管理。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少数民族语文教材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加强我区民族语文教材管理，切实提高民族语文教材建设水平，确保民族语文教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民族语文教材的界定
民族语文教材是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一种，是指依据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和国家统编语文教材选篇的主题和方法，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需要和习得规律组织编写的，供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校使用的少数民族语文教学用书，以及作为教材内容组成部分的教学材料（配套视频、图册和活动手册等）。
三、关于民族语文教材管理职责
民族语文教材在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和统筹下，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分级管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指导、管理、监督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建设，负责统一规划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建设，负责统一组织少数民族语文教材及其他学科翻译（编译）版教材的审核。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全区民族语文教材管理，组织编写民族语文教材并进行初审。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做好本辖区民族语文教材使用管理工作，指导学校做好民族语文教材使用工作。学校负责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用好民族语文教材。
四、关于民族语文教材编写修订要求
民族语文教材编写修订应遵循以下要求：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四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五是注重教材编写的系统性，六是注重教材内容的合规性。
五、关于民族语文教材编写修订队伍
民族语文教材编写实行主编负责制。民族语文教材编写修订队伍由政治立场坚定、思想端正、作风正派、熟悉语文或民族语文的专家、教研人员和一线优秀教师等组成，拥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语言文学等方面造诣较高的专家。各类编写人员应保持合理结构和相对稳定，每册核心编写人员原则上不超过8人。
六、关于民族语文教材审核要求
民族语文教材由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地方课程教材的程序进行初审。审核过程中，根据教材涉及的专门领域内容分送自治区教材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进行专题审核，并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门进行政治把关。审核通过后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提交国家教材委员会终审。
七、关于民族语文教材出版发行
民族语文教材出版、发行单位除具备国家出版主管部门批准的教材出版、发行资质外，还应具备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公开出版、发行管理有关规定的资质。
八、关于民族语文教材选用使用
经国家审定的民族语文教材，列入我区地方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使用民族语文教材的学校从我区地方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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